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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15    股票简称：山大华特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46 

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签订知新化工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完毕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 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知新材料公司已与山大集团公司签署“知新化工股权转

让协议”；该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知新化工公司已归还完毕对本公司及知新材料公司的借

款及利息；知新化工公司已办理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，知

新化工的股东已变更为山大集团公司。 

一、知新化工股权转让概述及前序进展 

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

作出决议：同意公司子公司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（简称知

新材料公司）将所持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（简称知新化工

公司）100%的股权转让给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

限公司（简称山大集团公司）。转让价格为知新化工评估净资产

值，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9月 30 日。该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上述内容详见 2020 年 10 月 24 日公司“第九届董事会第十

次会议决议公告”（公告编号 2020-036）及公司“关联交易公告”

（公告编号 2020-038）。 

2020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司发布“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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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”（公告编号 2020-044），披露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

公司批复同意知新化工股权转让关联交易事项。 

二、转让标的知新化工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

知新材料公司、山大集团公司共同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

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知新化工公司整体资产进行了

评估并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字[2020]第 160041 号评估报告。资产

评估结果已经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备案。 

根据中水致远评报字[2020]第 160041 号评估报告，以 2020

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知新化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

评估值为 2778.22 万元。 

三、知新化工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

2020 年 12 月 28 日，知新材料公司（甲方：出让方）与山

大集团公司（乙方：受让方）签署了“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

司股权转让协议”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“1、甲方同意将其在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的 2000

万元股权（占注册资本的 100%），依法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受

让上述股权。 

2、双方商定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2778.22 万元人民币（贰

仟柒佰柒拾捌万贰仟贰佰元人民币）。该价格为双方共同选择的

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知新化工公司出具的《中水致远评

报字[2020]第 160041 号评估报告》中的评估价值。评估基准日为

2020 年 9 月 3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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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乙方应将转让价款贰仟柒佰柒拾捌万贰仟贰佰元人民币，

在协议签定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。转让款以货币形式存入甲

方指定的银行帐户。 

4、甲方依法将股权转让给乙方后，其在山东华特知新化工

有限公司的权利、义务，由乙方享有和承担。 

5、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前，乙方确保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

公司对股东的借款及利息归还完毕。 

6、税费负担 

股权转让所涉税款，按照国家及地方税收征收管理的要求，

应当由转让方承担的税款由甲方承担，应当由受让方承担的税款

由乙方承担。  

7、违约责任 

乙方未按照本合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

甲方承担相当于迟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，

累加计算。” 

2020 年 12 月 28 日，双方又签订了“补充协议”，对原协议

作如下补充：“甲方协助乙方完成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股

东的工商变更登记后，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从 2020 年 10

月 1 日至股权工商变更完成日当月月末的期间损益归甲方所有，

以会计师事务所审定值为准。期间收益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报

告后十日内支付。” 

知新化工公司股权交易价格低于 3000 万元，根据《公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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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》，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截止公告日协议履行情况 

1、截止 2020 年 12 月 29 日，知新化工公司已归还完毕对本

公司及知新材料公司的借款及利息； 

2、2020 年 12 月 29 日，知新化工公司已办理了股东变更的

工商登记手续，知新化工的股东已变更为山大集团公司。 

五、备查材料 

1、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； 

2、中水致远评报字[2020]第 160041 号评估报告。 

特此公告 

 

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

 

 


